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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超市为了降低失窃率，同时又节省投入成本，以及

方便顾客购物和卖场的货品管理，往往希望或要求顾客不要

带包入内，它们普遍都提供了免费的物品寄存服务。 设置免

费的寄存服务目的主要是为了让顾客感到方便，吸引顾客到

超市内购物消费。可以说，免费的寄存服务已经成为了大型

超市吸引顾客的不可或缺的一项服务。但是，如果遇到顾客

在超市存包时发生丢失的情况，超市是否该担责呢？ 有的超

市一方面强令顾客必须存包，另一方面却没有制定订详尽完

善的存包规则；有的超市规定了承担的责任上限，出了问题

后一味推卸责任，让丢包的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面临难题。

就如在沃尔玛超市存包处看到，寄物柜上方一张大幅的存包

须知上写着“本寄物柜仅供沃尔玛广场顾客寄存物品使用，

顾客自愿寄存物品本店不负任何保管及赔偿责任”。“不负

任何保管及赔偿责任”的说法是不是正确的呢？ 要解决这个

问题，要先明确两个方面，一是顾客与超市之间通过寄存物

品的行为形成了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双方形成的

是保管关系还是借用关系。二是超市对于顾客的物品负有什

么义务，该义务的范围和界限是什么。 大多数的顾客认为，

顾客的存包行为与超市构成的是一种保管合同关系。顾客存

包的目地是为了进入超市购物，因此，不能抛开顾客的这一

终极目地而孤立地看存包行为本身。从表面上看这种存包是

免费的，但实质上，在商家的利润中已经包含了顾客为存包



而支付的费用，既然顾客支付了费用，两者之间也就存在一

种保管关系，超市作为保管方应该保证顾客者的财产安全。 

但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保管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即

保管合同的成立不仅需要有双方当事人对保管寄存物品达成

一致意思表示，而且还需要寄存人向保管人转移寄存物的占

有。对于保管合同，合同法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

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同时还规定，

“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管合同是应当以保管物的交付为其成立条件。 在存包

的过程中，自动寄物柜名为寄存，实为借用。顾客并没有将

保管物移交给超市，超市也没有实现对保管物的转移和占有

，顾客是通过自动密码存储柜上的提示说明，自己完成了存

包行为，并由顾客再通过密码打开保管箱取走存放的物品，

超市对顾客寄存与否、寄存了何物并不知晓，因此无法对其

寄存物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因此，顾客的存包行为与超市

构成的只是一种借用合同关系。 保管合同与借用合同在交付

方向、交付对象方面截然不同。如果构成保管合同关系，则

应当是顾客向超市交付所带物品，由超市占有并保管；如果

构成借用关系，应当是由超市向顾客交付借用物，也就是寄

物柜，由顾客占有、控制和使用。观上述，首先，超市无法

对顾客的物品进行控制占有，不符合保管合同保管物转移的

特征。其次，顾客自行控制自动寄物柜，从而实现对借用物

的占有。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随时开启寄物柜，存放物

品，也可以在不通过超市的情况下随意取走存放的物品。第

三，从自动寄物柜的使用规则来看，只要将存包柜进行一次

正常的开关，不管是否将物品放入柜内，寄物柜都会打印密



码纸。自动存包柜输出的密码纸仅代表超市借用给顾客存物

柜的凭证，而不是该超市向顾客出具的保管物品的凭证。因

此，双方形成的是借用寄物柜的关系，而非保管的关系。 在

超市的义务范围和界限问题上，超市作为商品零售企业，属

于《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上所指的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服务的

经营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

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

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

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由此

可见，该超市对其向顾客提供的自动寄物柜负有一定的说明

、注意、谨慎管理等义务。 当然，消费者进入超市以后，其

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法律保护，经营者应该保障消费者

的财产安全。当事人进入这个超市时，就被超市指定要把包

存放到他指定的地方，包是不能带进去的，在这种情况下，

超市的设置必须完全能保障消费者的财产安全，何况存包是

商场为降低偷盗风险，但又不愿增加人力成本而设置的单方

面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商业经营行为，其商品的偷盗与商

家的利润实现有直接关系。但存包并不是消费者的法定义务

，为了商家(受益人)的权益而使消费者利益遭受损害，根据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商家也理应赔偿。但如丢失物品并不

是因为超市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

能再要求超市对自动寄物柜内的物品安全负完全的责任，否

则，超市的义务就是无尽的，没有边界的，容易导致民事主

体权利义务的失衡，违背公平原则。 综上，虽在寄物柜寄存

物品属借用合同，但当寄存物品丢失时，超市还是该承担一



定的责任的。超市一味的想通过“存包须知”来逃避责任是

不可取的。 （作者：孙琰，山东聊城大学）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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